
湘环评〔2020〕35 号

湖南省生态环境厅

关于京港澳国家高速公路扩容工程湖南岳阳至

长沙段（复线）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湖南省岳望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《关于审批〈京港澳国家高速公路扩容工程湖南岳阳

至长沙段（复线）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〉的报告》和湖南省生态

环境事务中心《京港澳国家高速公路扩容工程湖南岳阳至长沙段

（复线）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报告》（湘环事评环

﹝2020﹞33 号）及相关资料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《京港澳国家高速公路扩容工程湖南岳阳至长沙段（复

线）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》于 2008 年 9 月 23 日由原环境保护部

批复（环审﹝2008﹞357 号），建设单位为湖南省交通厅。在实

施过程中，望城区茶亭镇早禾塘至望城县白箬铺镇简家坳

（K100+200-K133+700）路段划归长湘高速公路，建设单位变更为

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规划办公室，由原省环境保护厅另行批复（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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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评﹝2010﹞228 号），2017 年 11 月新的建设单位湖南省长湘高

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完成环保验收（湘环评验﹝2017﹞79

号）；改扩建长沙至湘阴连接线（长沙北连接线）移交望城区人

民政府建设实施，并由长沙市环境保护局（长环自﹝2015﹞37 号）

和望城区环境保护局（望环批﹝2016﹞5 号）分两段分别批复；

原批复所涉黄沙街互通连接线本次延伸至 G240，目前暂未建设。

原批复主线岳阳经济开发区康王乡星光村至望城区茶亭镇早禾塘

（K0+000-K100+200）路段实际建设与原环评批复相比，横向位移

超出200米的长度累计43.549公里，占原里程133.7公里的32.5%。

依据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

知》（环办〔2015〕52 号）有关要求，属于重大变更，须重新报

批环评文件。项目于 2008 年 12 月开工建设，2018 年 9 月通车试

运营。本变更为补办环评，2020 年 5月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对未验

先投进行了行政处罚。

二、项目位于岳阳市和长沙市境内，途经岳阳市岳阳经济开

发区、岳阳县、汨罗市、湘阴县及长沙市望城区。变更路线起于

岳阳市东南隅的昆山，与随岳高速公路和京港澳线岳阳连接线相

接，经五垸、黄沙、桃林寺、楚塘、袁家铺，止于望城区茶亭镇

早禾塘。变更后主线长度为 101.47 公里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

路标准建设，设计速度 120 公里/小时，路基宽 34.5 米；黄沙街

互通连接线延长 1.907 公里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，

设计时速 60 公里/小时，路基宽度 24.5 米。变更后主线共设桥梁

11771 米/32 座，连接线设桥梁 90 米/1 座，无隧道，涵洞 52 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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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通式立交 10 处，服务区 2 处，停车场 3 处，收费站 9 处，养护

工区 1处。全线采用沥青砼路面。工程全线不占用生态红线。本

工程变更后总投资 89.23 亿元，环保投资 12274.5 万元。变更后

工程涉及新墙河国家湿地公园恢复重建区，已取得岳阳县新墙河

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同意选址的意见；涉及汨罗江国家湿地公园

休闲游览区，已取得湖南汨罗江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同意选址的

意见。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

措施后，工程运营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，我厅

原则同意该工程变更。

三、工程在营运过程中，须全面落实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提

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按环评报告要求，营运期对声环境预测超标的敏感点

路段采取声屏障、预留环保资金等措施，确保敏感目标满足相应

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。加强沿线敏感点的噪声跟踪监测，并根据

监测结果及时增补完善降噪措施。配合有关部门合理规划沿线土

地使用，线路两侧噪声超标范围内，不得新建学校、医院、疗养

院及集中居民住宅区等敏感建筑。

（二）完善服务区、停车场、收费站污水处理设施，生活废

水经处理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一级标准后

外排至周边沟渠。

（三）完善施工生产区、取土场、弃渣场等临时工程的生态

恢复措施，避免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破坏。

（四）新墙河特大桥和汨罗江特大桥应设置完善的桥面径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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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系统及应急事故池，加强设施管理，设置警示牌，禁止事故

废水排入新墙河、汨罗江。编制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，报当地

生态环境部门备案。

（五）其它要求仍按环审﹝2008﹞357 号文件执行。

四、项目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岳阳市生态

环境局、长沙市生态环境局具体负责本项目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

和管理工作。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复

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送至上述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并按规定接

受各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。

湖南省生态环境厅

2020 年 12 月 16 日


